昆明市盘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编制说明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为4.4万元，支出决算为4.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4.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无增减变化。
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与2018年无增减变化，支出总额都为4.4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都为0万元，无增减变化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4.4万元，无增减变化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万元，无增减变化。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无增减变化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占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.4万元，占100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，占0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
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.4万元。其中：
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，购置车辆0辆。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4.4万元，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。主要用于组织管理防空工程、通信警报和信息化建设，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防空宣传教育，普及防空知识和技能，做好全区人防预警工作，管理全区人民警报预警体系，实施全区人民防空应急预案等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。
三、专业名词解释
“三公”经费：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是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。


